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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

论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专门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褚福灵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社会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社会养老保险立法意义重大。加

强社会养老保险专门立法是应对养老保险复杂性、长期性、风险性的需要，具有内在必然性。社

会养老保险立法以现行法规文件为基础，以国际标准为参照，具有现实可行性。加强新时代社会

养老保险立法的相关经济社会条件日趋成熟，实现依法治理具有现实紧迫性。各国高度重视社会

养老保险立法，为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立法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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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养老保险是指政府举办的基本养老金计划，

在我国是指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与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养 老

保险。社会养 老 保 险 是 重 大 民 生 工 程，在 推 进 经 济

社会高质 量 发 展、实 现 共 同 富 裕 的 背 景 下，在 建 设

法治国 家、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历 史 征 程 中，

研究与推进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立 法 意 义 重 大，具 有 必 要

性、必然性、紧迫性与可行性。

一、加强社会 养 老 保 险 专 门 立 法 是 体 现 社 会 养

老保险重要地位的内在要求

社会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保障 体 系 中 处 于 举 足 轻 重 的 地 位，加 强 社 会

养老保险立法意义重大。

社会养老保 险 基 金 在 整 个 社 会 保 障 基 金 中 居 于

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统计，２０２１年我国职工基 本

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６．０５万亿元，支出５．６５万亿元，

累计结存５．２６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收入０．５３万 亿 元，支 出０．３７万 亿 元，累 计 结 存

１．１４万亿元。两类基金累计结存接近７万亿元，占

２０２１年国家财政收入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２０
万亿元的１／３左 右，资 金 规 模 巨 大，不 仅 对 养 老 保

险制度本 身，而 且 对 金 融 市 场、对 财 政 平 衡、对 整

个经济发展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可谓 “国之大者”，

需要专门立法加以监管。根据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统计数

据，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占社会保险基金总支

出的比率大致为７０％，各年度的数据分别为７１．０１％、

６９．８２％、６９．２８％、６９．４７％、６９．５３％；社 会 养 老 保

险基金支出占社会保障总支出的比率大致为５５％，各

年 度 的 数 据 分 别 为 ５３．８３％、５５．１９％、５６．００％、

５６．３１％、５６．００％；政府补 助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基 金 支

出占补助社 会 保 险 基 金 总 支 出 的 比 率 大 致 为７０％，

各年度 的 数 据 分 别 为５６．４６％、６５．２１％、６６．３７％、

６７．３８％、７０．１１％ （见表１）。

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的利益关联群体庞大，需要专

门法律加以保障。根据统计，２０２１年我国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 参 保 人 数 为４．８亿 人 （其 中 参 保 缴 费 人 数 为

３．５亿人，领取养老金人数１．３亿人），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５．５亿人 （其中参保缴费人数３．９
亿人，领取养老金人数１．６亿人），社会养老保险合计

参保人 数 为１０．３亿 人，其中领取养老待遇的人数为

２．９亿人。不论从参保人数还是从领取待遇的人数来

看，都是全世界最大的养老保障计划。如此之大的利益

群体，需要专门的社会养老保险法律保护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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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数据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社会养老 保 险 基 金 支 出 占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总支出的比率
７１．０１％ ６９．８２％ ６９．２８％ ６９．４７％ ６９．５３％

社会养老 保 险 基 金 支 出 占 社 会 保 障 总 支

出的比率
５３．８３％ ５５．１９％ ５６．００％ ５６．３１％ ５６．００％

政府补助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基 金 支 出 占 补 助

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的比率
５６．４６％ ６５．２１％ ６６．３７％ ６７．３８％ ７０．１１％

　　数据来源：历年国家统计年鉴与国家财政决算报告

　　我国社会 养 老 保 险 的 运 行 主 要 靠 几 个 政 策 文 件

支撑，缺少与社会养老保险地位相匹配的专门立法。
我国社会养老 保 险 基 金 支 出 大 约 占 到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总支出 的７０％，占 到 国 家 社 会 保 障 基 金 总 支 出 的

５０％以上，覆盖１０亿人以上的人口，并且要长期持

续支付，在 社 会 保 障 体 系 中 处 于 举 足 轻 重 的 地 位。
从一定意义 上 讲，社 会 养 老 保 险 的 可 持 续 性 决 定 着

社会保障 体 系 的 可 持 续 性。但 迄 今 为 止，在 社 会 养

老保险方面 尚 未 有 与 之 地 位 相 适 应 的 专 门 法 律，主

要由几个政策文件① 支撑养老保险的运行，显然是不

够的。尽管２０１１年实施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险法》，但该法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规定较多原则概括

性表述，难以 适 应 新 时 代 的 要 求。在 推 进 国 家 治 理

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在 “全面依法治国”
作为 “四 个 全 面”战 略 布 局 的 引 领 下，加 强 社 会 养

老保险专门立法具有必要性与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 记 在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就 完 善 覆 盖 全

民社会保障体 系 进 行 第 二 十 八 次 集 体 学 习 时 的 讲 话

中特别指出：“要坚持制度的统一性和规范性。我国

社会保 障 体 系 建 立 之 初，我 们 鼓 励 各 地 大 胆 创 新、
不断探索。现在，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发展，
社会保障体 系 建 设 要 坚 持 国 家 顶 层 设 计，做 到 全 国

一盘棋。要增 强 制 度 的 刚 性 约 束，加 强 对 制 度 运 行

的管理监督。”统一性、规范性、一盘棋、刚性，实

现这些的最 优 工 具 就 是 法 制。在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强国、实现 全 体 人 民 共 同 富 裕 的 历 史 征 程 中，社

会养老保 险 在 防 止 老 年 贫 困、调 节 收 入 分 配、保 障

老年人基本生活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依法运行的社 会 养 老 保 险 制 度 是 推 动 全 体 人 民 共 同

富裕的重要手段。
因此，社 会 养 老 保 险 需 要 立 法 先 行，依 法 定

制，依法实施，以确保社会养老 保 险 事 业 持 续 健 康

发展。

二、加强社会 养 老 保 险 专 门 立 法 是 应 对 养 老 保

险复 杂 性、长 期 性、风 险 性 的 需 要，具 有 内 在 必

然性

社会养老保 险 是 我 国 社 会 保 障 体 系 中 最 重 要 与

最复杂 的 制 度 安 排，关 系 到 人 民 的 基 本 养 老 权 利，
需要提供稳 定 的 安 全 预 期。社 会 养 老 保 险 不 同 于 其

他社会 保 障 项 目，其 最 大 特 点 就 是 养 老 权 益 积 累、
养老资金 长 期 平 衡，涉 及 几 十 年 之 久，关 乎 到 代 际

公平的实 现，容 不 得 朝 令 夕 改，需 要 通 过 立 法 保 障

其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先立法后施 行 是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的 内 在 要 求，是

新时代社会保 障 制 度 走 向 成 熟 的 必 然 要 求 与 基 本 标

志。社会养老 保 险 具 有 公 共 与 私 人 交 集 的 属 性，具

有代际 供 养 属 性 与 长 期 复 杂 性，要 求 政 府、单 位、
个人的相 关 行 为 以 法 为 据，都 不 能 任 意 而 为，所 以

各国都是立法为先，我国也是如此。如１９３１年在瑞

金中央苏区就制定 包 括 社 会 保 险 在 内 的 《中 华 苏 维

埃共和国劳动法》，１９５１年２月新中国成立仅一年多

就颁布了 《劳 动 保 险 条 例》。只 是 在 “文 革”动 乱

后、经济体制 转 轨 的 历 史 巨 变 中，我 们 没 有 任 何 经

验可借鉴，才不得不 “摸着石头过河”，出现了先局

部试点再规 整 统 一 的 路 径 选 择。这 是 特 殊 历 史 阶 段

的特殊现 象，不 应 是 常 态，不 能 作 为 延 迟 社 会 养 老

保险立法的 理 由。尽 管 我 国 出 台 了 有 关 养 老 保 险 实

施的政策 文 件，但 权 威 性 和 操 作 性 不 够，养 老 保 险

实施中存 在 “央 地 责 权 不 匹 配、单 位 和 个 人 缴 费 不

积极、虚 报 冒 领 养 老 金、压 低 养 老 保 险 缴 费 基 数、
随意中断养 老 保 险 缴 费、违 规 减 免 或 补 缴 养 老 保 险

缴费，挪用养老保险基金、养老保险关系转接不畅、
养老保险基 金 收 不 抵 支、虚 假 办 理 特 殊 工 种 提 前 退

休或因病提 前 退 休、存 在 地 区 之 间 和 人 群 之 间 的 养

老待遇攀比、劳 动 者 的 养 老 金 权 益 透 明 度 和 保 障 度

不够”等 问 题。每 年 “两 会”都 有 关 于 国 家 举 办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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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养老 金 是 否 亏 空 或 是 否 有 保 障 的 讨 论 或 疑 惑，
甚至一度泛起把国 家 举 办 的 养 老 保 险 说 成 “庞 氏 骗

局”的舆情。这 些 问 题 如 果 不 能 通 过 加 强 立 法 等 手

段及时 有 效 解 决，将 影 响 社 会 和 谐 与 政 府 公 信 力，
存在着社会 不 稳 定 的 安 全 隐 患。我 国 业 已 进 入 社 会

保障高质量 发 展 的 新 时 代，业 已 开 启 依 法 治 国 的 新

征程，加快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立 法、严 明 执 法、健 全 司

法、自觉守法 责 无 旁 贷，是 社 会 保 障 制 度 走 向 成 熟

的必然要求与基本标志。
现行社会养 老 保 险 立 法 尽 管 取 得 一 定 进 展，仍

难以满足时 代 发 展 的 需 要。我 国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存 在

立法层级 低、不 够 规 范 统 一、不 够 详 尽 具 体、不 够

与时俱进等 突 出 问 题，立 法 滞 后 严 重 影 响 到 社 会 养

老保险制 度 的 持 续 健 康 发 展。主 要 表 现 在：一 是 立

法的层级 总 体 较 低，多 为 政 策 文 件 规 定，没 有 与 社

会养老保险 重 要 地 位 相 适 应 的 专 门 法 律，权 威 性 较

低；二是文 件 规 定 比 较 分 散，不 够 系 统 完 整，不 便

查阅，有关 规 定 不 够 衔 接 统 一；三 是 《中 华 人 民 共

和国社会保险法》和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劳 动 法》中

有关养老保险的条款比较原则概括，不够具体详细，
操作性不强，影响到社会养老保险方面的司法判例；

四是现行社会 养 老 保 险 规 定 存 在 前 后 冲 突 与 制 度 空

白 （比 如 残 疾 待 遇 与 居 民 遗 属 待 遇 不 够 规 范 统 一

等），落 后 于 时 代 要 求，缺 少 历 史 性 传 承 与 国 际 视

野，同 高 质 量 发 展、共 同 富 裕、建 设 现 代 化 强 国、
提高人民福 祉 的 要 求 相 比 还 有 很 大 差 距，难 以 起 到

引领改革的作用。
职工养老保 险 基 金 收 支 平 衡 面 临 巨 大 挑 战，影

响到养 老 保 险 事 业 的 可 持 续 发 展。统 计 数 据 表 明，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 期 间，全 国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② 基 金

当期收支率③ 波动下降，由２０１３年的１２２．７９％下降

到２０２０年的８６．５０％，当期基金由总体 “收大于支”
到多数 “收不抵支”；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期间，全国职工

基本养老 保 险 基 金 当 年 收 不 抵 支 的 省 份 波 动 增 加，
由２０１３年的１个省份，增加到２０１６年的７个省份，
再增加到２０２０年 的２６个 省 份，由 个 别 省 份 收 不 抵

支发展到多 数 省 份 收 不 抵 支；全 国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的负担系数④ 由２０１２年 的０．３３上 升 到２０２０年 的

０．３９，制度内老 龄 化 严 重；全 国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基金结存系数⑤ 由２０１３年 的１．５３下 降 到２０２０年 的

０．９４，个别省份 的 基 金 累 计 已 为 赤 字，基 金 收 支 不

平衡问题十分突出 （见表２）。

表２　全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分析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当期基金收支率（％） １２２．７９　 １１６．３４　 １１３．６７　 １１０．０６　 １１３．８２　 １１４．６１　 １０７．５０　 ８６．５０

当年收不抵支省份（个） １　 ２　 ６　 ７　 ６　 ４　 １０　 ２６

负担系数（人） ０．３３　 ０．３４　 ０．３５　 ０．３６　 ０．３８　 ０．３９　 ０．３９　 ０．３９

基金结存系数（年） １．５３　 １．４６　 １．３７　 １．２１　 １．１５　 １．１４　 １．１１　 ０．９４

　　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居民养 老 保 险 待 遇 水 平 总 体 偏 低，难 以 提 供 基

本生活保障。我 国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制 度 由 覆 盖 劳 动 者

到覆盖城 乡 居 民，实 现 了 制 度 全 覆 盖，是 制 度 建 设

的巨大进步。但 现 行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制 度 的

筹资水平、待 遇 水 平 总 体 偏 低，缺 少 与 居 民 收 入 水

平相联系的 筹 资 与 待 遇 的 增 长 机 制，不 利 于 缩 小 收

入分配差距，难 以 满 足 居 民 更 高 水 平 的 养 老 保 障 需

求。根据统计，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２０年期间，全国城乡居

民基本 养 老 保 险 的 月 人 均 待 遇 金 额，由２０１３年 的

７９．５６元上升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７４．００元，月平均待遇金

额缓 慢 提 高；全 国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的 待 遇

率⑥，由２０１３年的１．８５％上升到２０２０年的２．１４％，
平均待遇率 缓 慢 提 高；全 国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的月人 均 缴 费 金 额，由２０１３年 的４８．００元 上 升 到

２０２０年的１０５．９３元，月平均缴费金额缓慢提高；全

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 缴 费 率⑦，由２０１３年 的

１．１２％上升到２０２０年 的１．３１％，缴 费 率 缓 慢 提 高；
全国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的 基 金 结 余 系 数⑧，由

２０１３年的２．２３上升到２０２０年的２．９１，基金结余逐

步增加。分析 表 明，城 乡 居 民 的 缴 费 水 平 与 待 遇 水

平总体偏 低，基 金 结 余 有 一 定 增 加，有 提 高 待 遇 水

平的必要与潜力 （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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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与待遇分析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月人均待遇金额（元） ７９．５６　 ９１．４８　 １１９．１８　 １１７．３６　 １２６．７４　 １５２．３０　 １６１．８８　 １７４．００

待遇率（％） １．８５　 １．９５　 ２．３１　 ２．０８　 ２．０５　 ２．２２　 ２．１５　 ２．１４

月人均缴费金额（元） ４８．００　 ５３．７８　 ６６．６９　 ６８．７１　 ７７．２２　 ８７．６３　 ９１．９２　 １０５．９３

缴费率（％） １．１２　 １．１５　 １．２９　 １．２２　 １．２５　 １．２８　 １．２２　 １．３１

基金结存系数（年） ２．２３　 ２．４５　 ２．１７　 ２．５０　 ２．６６　 ２．５０　 ２．６５　 ２．９１

　　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加强社会 养 老 保 险 立 法 是 促 进 共 同 富 裕 与 实 现

社会和谐的 需 要。社 会 养 老 保 险 为 职 工 与 居 民 提 供

长期稳定的 老 年 收 入 保 障，可 以 保 障 老 年 人 基 本 生

活与减少老 年 贫 困 风 险，有 利 于 促 进 共 同 富 裕 和 实

现社会和谐。
因此，在人口老 龄 化 背 景 下，加 强 社 会 养 老 保

险立法研究，加 快 推 进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专 门 立 法 工 作

步伐，是应对养老金长期支付风险、平衡代际负担、
缩小城乡 收 入 差 距、维 系 社 会 稳 定、实 现 养 老 保 险

事业更高质 量 更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迫 切 需 要，是 进 一 步

提升社会养 老 保 险 法 治 水 平 的 必 然 要 求，具 有 内 在

必然性与现实紧迫性。
三、以现行法规 文 件 为 基 础，以 国 际 标 准 为 参

照，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具有现实可行性

党中央高度 重 视 社 会 保 障 立 法 工 作，有 关 养 老

保险改革发 展 的 顶 层 设 计 总 体 完 成，为 加 快 社 会 养

老保险立法 提 供 条 件。我 国 初 步 建 立 了 社 会 养 老 保

险的法规政 策 框 架，在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立 法 方 面 取 得

一定 成 效，为 加 强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立 法 奠 定 了 制 度

基础。
党中央高度 重 视 社 会 保 障 立 法 工 作，有 关 养 老

保险改革发 展 的 顶 层 设 计 总 体 完 成。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中共中央政 治 局 就 完 善 覆 盖 全 民 社 会 保 障 体 系 进

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明确指示：“推进

社会保障法 治 化。要 从 立 法、执 法、司 法、守 法 各

环节加强社 会 保 障 工 作，在 法 治 轨 道 上 推 动 社 会 保

障事业健 康 发 展。要 加 强 社 会 保 障 立 法 工 作，加 快

制定或修 订 社 会 保 险、社 会 救 助、社 会 福 利 等 方 面

的相关法律，依法落实各级政府和用人单位、个人、
社会的社会保障权利、义务、责任。”根据总书记的

指示精神，全 国 人 大 督 促 启 动 社 会 保 障 立 法 的 相 关

研究，其中社 会 养 老 保 险 立 法 是 重 要 研 究 内 容。改

革开放４０多年来，养老保险改革发展的经验日趋成

熟，以２０１９年中央制定的 《改革完善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总体 方 案》为 标 志，已 经 走 向 基 本 定 型。广 大

公众经过参保实践，养老保险的意识得到显著提升。
专家学者关于 养 老 保 险 改 革 的 相 关 理 论 研 究 也 日 益

丰富、深入 和 成 熟。分 析 认 为，加 快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专门立法具有政治基础与现实条件。
我国初步 建 立 了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法 规 框 架。１９５１

年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为职工及

其家属在生老病死等方面提供相应保障；１９７８年颁

布 《国务院关于安 置 老 弱 病 残 干 部 的 暂 行 办 法》和

《国务院 关 于 工 人 退 休、退 职 的 暂 行 办 法》，为 老 弱

病残职工及其遗属 提 供 收 入 保 障；２０１０年 公 布 《中

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建立由养老保险、医疗

保险、工伤 保 险、失 业 保 险、生 育 保 险 构 成 的 覆 盖

全民的社会保险制 度 框 架；２０１１年 发 布 《在 中 国 境

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以及２０１９
年发布的 《香港 澳 门 台 湾 居 民 在 内 地 （大 陆）参 加

社会保险暂行办法》，建立了覆盖海外劳动者与居民

的社会保险制度。

党和国家的 有 关 文 献 为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立 法 提 供

了指引。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

乡统筹、权 责 清 晰、保 障 适 度、可 持 续 的 多 层 次 社

会保障体 系。全 面 实 施 全 民 参 保 计 划。完 善 城 镇 职

工基本养老 保 险 和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制 度，尽

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二十大报告指出： “健

全覆盖全民、统 筹 城 乡、公 平 统 一、安 全 规 范、可

持续的多层 次 社 会 保 障 体 系。完 善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全

国统筹 制 度，发 展 多 层 次、多 支 柱 养 老 保 险 体 系。
实施渐进式 延 迟 法 定 退 休 年 龄。扩 大 社 会 保 险 覆 盖

面，健全基本 养 老、基 本 医 疗 保 险 筹 资 和 待 遇 调 整

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 年 规 划 和２０３５年 远 景 目 标 纲 要》指 出：
“坚持应保尽保原则，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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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
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健全养老保险制

度体系，促进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基 金 长 期 平 衡。实 现 基

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条件，
实现社会保 险 法 定 人 群 全 覆 盖。完 善 城 镇 职 工 基 本

养老金合理 调 整 机 制，逐 步 提 高 城 乡 居 民 基 础 养 老

金标准。”
国际公约与 国 际 实 践 为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专 门 立 法

提供参照。国 际 劳 工 组 织１９５２年 发 布 了 涵 盖 养 老、
医疗、工伤、失 业、生 育 等 九 大 风 险 的 综 合 性 公 约

——— 《１９５２年社会保障 （最低标准）公约》（第１０２
号），１９６７年又发布了涵盖老年、残疾、遗属风险的

专项公约——— 《１９６７年残疾、老年和遗属待遇公约》
（第１２８号），这 表 明 综 合 性 公 约 与 专 项 公 约 并 不 矛

盾，是相辅相成的。
一些国家通 过 专 门 立 法 或 综 合 立 法 的 办 法 制 定

了详细的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法 律。如 《加 拿 大 养 老 金 计

划法》《韩国国民养老金法》《日本雇员养老保险法》
《日本 国 民 养 老 金 法》。同 时，法 国 出 台 了 《全 民 养

老金制度法案》，英国多次修订与完善 《英国养老金

法》。美国的 《社会保障法》中有专门详尽的养老金

立法，德国 的 《社 会 法》中 有 专 门 详 尽 的 养 老 金 立

法，澳大利 亚 的 《社 会 保 障 法》中 有 专 门 详 尽 的 养

老金立法。
因此，我国虽 然 已 经 出 台 包 括 社 会 保 险 五 大 分

支的 《社会保险法》，并不影响出台专门的社会养老

保险法。社会 保 险 法 是 框 架 性 的 综 合 法 律，社 会 养

老保险法 是 专 门 的 具 体 法 律，二 者 相 辅 相 成。在 没

有专门立法 的 情 况 下，直 接 修 订 社 会 保 险 法 会 面 临

较大的 修 法 困 难。通 过 加 强 养 老 保 险 等 专 门 立 法，

可以为修订 与 完 善 社 会 保 险 法 创 造 条 件。一 旦 各 项

专门立法均 趋 于 成 熟，就 可 以 构 建 更 加 完 善 与 成 熟

的社会保险 法 典，正 如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
的构建历程一样 （民 法 通 则 与 各 项 专 门 法 的 结 合 形

成民法典，一 定 意 义 上 讲，当 前 的 社 会 保 险 法 正 处

于民法通则的位置）。
自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由最初的 覆 盖 国 家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和 国 有 企 业 职

工，到覆盖各 类 用 人 单 位 的 职 工，到 覆 盖 各 类 劳 动

者，到覆盖包 括 港 澳 台 地 区 在 内 的 劳 动 年 龄 段 的 居

民，逐步建 成 了 覆 盖 全 民、城 乡 统 筹、内 外 协 同 的

养老保障 制 度 体 系。因 此，现 行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制 度

框架为社会 养 老 保 险 立 法 研 究 奠 定 了 基 础，为 更 高

质量的社会 养 老 保 险 立 法 提 供 了 条 件，推 进 社 会 养

老保险专门立法具有现实可行性。
四、加强新时 代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立 法 的 相 关 经 济

社会条件日趋成熟，实现依法治理具有现实紧迫性

在我国经济实力日益增强、人口老龄化、城镇化

的背景下，加强新时代社会养老保险立法的相关经济

社会条件日趋成熟，实现依法治理具有现实紧迫性。
人均国民收 入 提 高 为 人 人 享 有 适 度 养 老 保 障 奠

定物质基 础。随 着 经 济 发 展 与 现 代 化 进 程 加 快，人

均国民收入 不 断 提 高，为 建 立 更 高 质 量 的 养 老 保 险

制度奠定了物质基础。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⑨，我

国人均 国 民 收 入 由１９８７年 的３２０美 元 上 升 到２０２０
年的１０５５０美元，由１９９９年以前的低收入国家，到

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９年的中低收入 国 家，再 到２０１０年 至

今的中高收入国家，经济成就斐然。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２０
年期间，中国 的 人 均 国 民 收 入 日 益 接 近 高 收 入 国 家

标准，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见表４）。

表４　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与高收入标准差距分析表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美元） ６７４０　 ７４７０　 ７８９０　 ８２１０　 ８６７０　 ９５４０　 １０３１０　 １０５５０

高收 入 国 家 人 均 国 民 收 入 标

准（美元）
１２７４５　 １２７３５　 １２４７５　 １２２３５　 １２０５５　 １２３７５　 １２５３５　 １２６９５

中 国 与 高 收 入 标 准 差 距（美

元）
６００５　 ５２６５　 ４５８５　 ４０２５　 ３３８５　 ２８３５　 ２２２５　 ２１４５

　　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人口老龄 化 使 养 老 保 险 事 业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面 临

挑战。根据中国统计 年 鉴，老 龄 化 率 （６５岁 及 以 上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由２００２年的７．３０％，上升到

２０２１年的１４．２％，平均预期寿命由２００５年的７２．９５
岁上升到２０２０年的７６．３４岁，老年抚养比⑩ 由２００２
年的１０．３８％上 升 到２０２１年 的２０．７９％，表 明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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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日益加速 （见表５）。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

事务部人口局２０１９年的人口中位变量预测，到２０３０
年中国的老年抚养比将达到２５．０％，到２０５０年将达

到４２．６％，表明未来可能出现两个劳动年龄人口 赡

养一位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情形。在老龄化加速的

背景下，应当 未 雨 绸 缪，及 时 启 动 养 老 保 险 立 法 建

设，以应对未来养老金支付可能面临的挑战。

表５　２００２－２０２１年中国老年抚养比变迁

年份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１５－６４岁人口（万人） ９０３０２　 ９０９７６　 ９２１８４　 ９４１９７　 ９５０６８　 ９５８３３　 ９６６８０　 ９７４８４　 ９９９３８　 １００３７８

６５岁及以上人口（万人） ９３７７　 ９６９２　 ９８５７　 １００５５　 １０４１９　 １０６３６　 １０９５６　 １１３０７　 １１８９４　 １２２７７

老年抚养比（％） １０．３８　 １０．６５　 １０．６９　 １０．６７　 １０．９６　 １１．１０　 １１．３３　 １１．６０　 １１．９０　 １２．２３

老龄化率（％） ７．３０　 ７．５０　 ７．５８　 ７．６９　 ７．９３　 ８．０５　 ８．２５　 ８．４７　 ８．８７　 ９．１０

年份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１５－６４岁人口（万人） １００７１８　１０１０４１　１０１０３２　１００９７８　１００９４３　１００５２８　１０００６５　 ９９５５２　 ９６８７１　 ９６４８１

６５岁及以上人口（万人） １２７７７　 １３２６２　 １３９０２　 １４５２４　 １５０３７　 １５９６１　 １６７２４　 １７７６７　 １９０６４　 ２００５６

老年抚养比（％） １２．６９　 １３．１３　 １３．７６　 １４．３８　 １４．９０　 １５．８８　 １６．７１　 １７．８５　 １９．６８　 ２０．７９

老龄化率（％） ９．４０　 ９．７０　 １０．１０　 １０．５０　 １０．８０　 １１．４０　 １１．９０　 １２．６０　 １３．５０　 １４．２０

　　来源：国家统计局，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城镇化 进 程 日 益 加 速，需 要 现 行 养 老 保 险 制 度

提质升级。我国的城镇人口由２００２年的５０２１２万人

上升 到２０２１年 的９１４２５万 人，人 口 城 镇 化 率�11 由

２００２年的３９．０９％上 升 到２０２１年 的６４．７２％，表 明

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日益提升 （见表６）。根据联合国

经济与社会 事 务 部 人 口 局２０１８年 估 计，到２０３０年

中国的城 镇 化 率 为７０．６％，到２０５０年 为８０％。在

城镇化 加 速 的 背 景 下，应 加 强 养 老 保 险 立 法 建 设，
推进城乡 养 老 保 险 一 体 化 进 程，以 适 应 城 镇 化、现

代化发展的需要。

表６　２００２－２０２１年中国城镇化率变迁 单位：万人

年份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总人口 １２８４５３　 １２９２２７　 １２９９８８　 １３０７５６　 １３１４４８　 １３２１２９　 １３２８０２　 １３３４５０　 １３４０９１　 １３４９１６

城镇人口 ５０２１２　 ５２３７６　 ５４２８３　 ５６２１２　 ５８２８８　 ６０６３３　 ６２４０３　 ６４５１２　 ６６９７８　 ６９９２７

城镇化率 ３９．０９％ ４０．５３％ ４１．７６％ ４２．９９％ ４４．３４％ ４５．８９％ ４６．９９％ ４８．３４％ ４９．９５％ ５１．８３％

年份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总人口 １３５９２２　 １３６７２６　 １３７６４６　 １３８３２６　 １３９２３２　 １４００１１　 １４０５４１　 １４１００８　 １４１２１２　 １４１２６０

城镇人口 ７２１７５　 ７４５０２　 ７６７３８　 ７９３０２　 ８１９２４　 ８４３４３　 ８６４３３　 ８８４２６　 ９０２２０　 ９１４２５

城镇化率 ５３．１０％ ５４．４９％ ５５．７５％ ５７．３３％ ５８．８４％ ６０．２４％ ６１．５０％ ６２．７１％ ６３．８９％ ６４．７２％

　　来源：国家统计局，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我国社会 主 要 矛 盾 已 经 转 化 为 人 民 日 益 增 长 的

美好生活 需 要 和 不 平 衡 不 充 分 的 发 展 之 间 的 矛 盾，
已经进入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新 时 代。加 强

社会养老保险 立 法 建 设 不 仅 是 满 足 人 民 美 好 生 活 向

往的需要，也 是 应 对 人 口 老 龄 化、确 保 养 老 保 险 事

业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具有现实紧迫性。
五、各国高度重 视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立 法，为 我 国

社会养老保险立法提供经验借鉴

以 “人均国内 生 产 总 值、老 年 抚 养 比、城 镇 化

率”为维 度，分 析 日 本、韩 国、加 拿 大、美 国、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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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澳大利亚 等 国 家 建 立 统 一 的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立 法

时的经济社 会 背 景，同 我 国 当 前 的 经 济 社 会 条 件 进

行比对，为我 国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立 法 的 时 机 选 择 提 供

了国际经验借鉴。

人均国内生 产 总 值 为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立 法 提 供 物

质基础，老年 抚 养 比 与 城 镇 化 率 反 映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立法的现实 需 求。各 国 建 立 统 一 的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立

法的时间及其经济社会指标如表７所示。

表７　各国建立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立法时间及其经济社会指标

国别 立法时间（年） 法律名称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美元）
老年抚养比

（％）
城镇化率（％）

日本 １９５９ 国民养老金法 ＞２０２６．２１　 ８．８　 ６２．３

韩国 １９８６ 国民养老金法 ２８３１．３６　 ６．８　 ６６．７

加拿大 １９６５ 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法 ＞４１７４．５６　 １３．２　 ７２．９

美国 １９３５ 社会保障法 ＞５１２２．８４ ＞１２．６ ＞６４．２

德国 １９８９ 社会法 １７７８５．８５　 ２１．６　 ７３．０

澳大利亚 １９９１ 社会保障法 １９１４３．７０　 １６．５　 ８５．４

　　来源：联合国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ｕｎ．ｏｒｇ／

注释：为增强数据的可比性，该表的数据来自联合国数据库，老年抚养比与城镇化率更新到２０２０年，且该数 据 与 按 国 家 统

计局计算的数据略有差距。

　　中国２０２０年 的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为１０２２８．９７
美元，２０２０年的老年抚养比为１７．０％，２０２０年的城

镇化率为６１．４％。通过与样本国家对比，可 以 判 断

中国进 行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立 法 具 备 了 现 实 经 济 社 会

条件。

日本社会养 老 保 险 统 一 立 法 时 的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值低于我 国 当 前 水 平，老 年 抚 养 比 低 于 我 国 当 前

水平，城镇化率高于我国当前水平。日本１９４１年制

定 《雇员养老保险法》，１９５４年重新制定 《雇员养老

保险法》，１９５９年制定 统 一 的 《国 民 养 老 金 法》。日

本１９５９年的老年抚养比为８．８％，日本１９５９年的城

镇化率为６２．３％，日本１９５９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低于２０２６．２１美元�12；日本１９８１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为１０２６６．６５美元，与中国２０２０年的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相当；日本１９９０年老年抚养比为１７．０％，与中

国２０２０年的老年抚养比相当；日本１９５８年的城镇化

率为６１．４％，与中国２０２０年的城镇化率相当。

韩国社会养 老 保 险 统 一 立 法 时 的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值低于我 国 当 前 水 平，老 年 抚 养 比 低 于 我 国 当 前

水平，城镇化率高于我国当前水平。韩国１９７３年制

定 《国民福利养老金法》，１９８６年制定统一的 《国民

养老 金 法》。韩 国１９８６年 的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为

２８３１．３６美元，韩国１９８６年的老年抚养比为６．８％，

韩国１９８６年的城 镇 化 率 为６６．７％；韩 国１９９４年 的

人均国 内 生 产 总 值 为１０３４４．０２美 元，与 中 国２０２０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韩国２０１５年老年抚养

比为１７．５％，与中国２０２０年的老年抚养比相当；韩

国１９８３年的城镇 化 率 为６１．７％，与 中 国２０２０年 的

城镇化率相当。

加拿大社会 养 老 保 险 统 一 立 法 时 的 人 均 国 内 生

产总值低于 我 国 当 前 水 平，老 年 抚 养 比 低 于 我 国 当

前水平，城镇化率高于我国当前水平。加拿大１９２１
年制定 《老年养老金法》，１９３７年制定 《盲人养老金

法》，１９５４年制定 《残疾养老金法》，１９５１年制定统

一的 《老年保障法》，１９６５年制定统一的 《加拿大养

老金计划法》。加 拿 大１９６５年 的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低于４１７４．５６美元�13，加拿大１９６５年的老年抚养 比

为１３．２％，加 拿 大１９６５年 的 城 镇 化 率 为７２．９％；

加拿大１９７９年 的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为１０１６０．５３美

元，与中国２０２０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相当；加拿

大１９９０年老年抚养比为１６．５％，与中国２０２０年的老

年抚养比相当；加拿大１９５１年的城镇化率为６１．７％，

与中国２０２０年的城镇化率相当。

美国社会养 老 保 险 统 一 立 法 时 的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值低于我国 当 前 水 平，老 年 抚 养 比 低 于 我 国当前

水平，城镇化率高于我国当前水平。美国１９３５年制定

统一的、持续 修 订 补 充 的 《社 会 保 障 法：公 法７４－
２７１，第二编———联邦老年、残疾、遗属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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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２年 制 定 《社 会 救 助 法：公 法９２－６０３》。美 国

１９３５年 的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低 于５１２２．８４美 元�14，
美国１９３５年的老年抚养比低于１２．６％�15，美国１９３５
年的城镇化率低于６４．２％�16；美国１９７８年的人均国

内生产总 值 为１０４４１．１９美 元，与 中 国２０２０年 的 人

均国内 生 产 总 值 相 当；美 国１９７５年 老 年 抚 养 比 为

１６．７％，与 中 国２０２０年 的 老 年 抚 养 比 相 当；美 国

１９５０年的城 镇 化 率 为６４．２％，与 中 国２０２０年 的 城

镇化率相当。
德国社会养老保险统一立法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高于 我 国 当 前 水 平，老 年 抚 养 比 高 于 我 国 当 前 水

平，城镇化率高于我国当前水平。德国１９８９年制定

《老年与 残 疾 保 障 法》，１９９１年 制 定 《遗 属 保 险 法》，

１９８９年制定统一的 《社会法第六卷———老年、残疾、
遗属义务养老保险》和 《社会法第十二卷———社会救

助》。德国１９８９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１７７８５．８５美

元，１９８９年的老年 抚 养 比 为２１．６％，１９８９年 的 城 镇

化率为７３．０％；德国１９８１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１０２４８．１２美元，与中国２０２０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相当；１９６０年老年抚养比为１７．１％，与中国２０２０年

的老年抚养比相当；１９５０年的城镇化率为６７．９％，与

中国２０２０年的城镇化率相当。
澳大利亚社 会 养 老 保 险 统 一 立 法 时 的 人 均 国 内

生产总值高 于 我 国 当 前 水 平，老 年 抚 养 比 与 我 国 当

前水平相 当，城 镇 化 率 高 于 我 国 当 前 水 平。澳 大 利

亚１９０８年制定 《老年与残疾养老金法》，１９４２年 制

定 《寡妇养老金法》，１９９１年制定统一的 《社会保障

法第二章———养老金、待遇与津贴》。澳大利亚１９９１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１９１４３．７０美元，澳大利亚

１９９１年的老 年 抚 养 比 为１６．５％，澳 大 利 亚１９９１年

的城镇化率为８５．４％；澳大利亚１９７９年的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为１０４２４．８７美 元，与 中 国２０２０年 的 人 均

国内生产总值相当；澳大利亚１９９０年老年抚养比为

１６．５％，与中国２０２０年的老年抚养比相当；澳大利

亚１９５０年的城镇 化 率 为７７．０％，与 中 国２０２０年 的

城镇化率相当。
分析表明，我 国 现 有 的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水 平

为社会养老 保 险 专 门 立 法 奠 定 了 物 质 基 础，现 有 的

老龄化水平与 城 镇 化 水 平 迫 切 需 要 加 强 社 会 养 老 保

险的专门立法。

注释：

①　支撑养老保险运行的政策文件主要包括：《国 务 院 关 于 完 善 企 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 〔２００５〕３８号），《国务院

关于 建 立 统 一 的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制 度 的 意 见》（国 发

〔２０１４〕８号），《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 作 人 员 养 老 保 险 制

度改革的决定》（国发 〔２０１５〕２号），《国务 院 关 于 建 立 统 一 的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４〕８号）。

②　全国职工基本养 老 保 险 是 指 企 业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与 机 关 事 业

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

③　当期基金收支率＝当年基金收入／当年基金支出。

④　负担系数＝当年领取养老金 人 数／当 年 参 保 人 数，表 示 一 个 参 保

缴费人员负担的领取养老金人数。

⑤　基金结余系数＝当年基金结 存／上 年 基 金 支 出，表 示 结 存 的 基 金

尚够多少年之用。

⑥　待遇率＝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 险 月 人 均 待 遇 金 额／全 国 单 位

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

⑦　缴费率＝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 险 月 人 均 缴 费 金 额／全 国 单 位

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

⑧　基金结余系数＝当年全国城乡居 民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基 金 结 余／上 年

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⑨　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⑩　老年抚养比＝６５岁及以上人口／１５岁到６４岁人口。

�11　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

�12　联 合 国 数 据 库 中 缺 失 日 本１９５９年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数 据，

２０２６．２１美元为１９７０年最早可用数据。

�13　联合国 数 据 库 中 缺 失 加 拿 大１９６５年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数 据，

４１７４．５６美元为１９７０年最早可用数据。

�14　联合国 数 据 库 中 缺 失 美 国１９３５年 的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数 据，

５１２２．８４美元为１９７０年的数据。

�15　联合国 数 据 库 中１９３５年 美 国 老 年 抚 养 比 数 据 缺 失，１２．６％为

１９５０年的数据。

�16　联合国 数 据 库 中 美 国１９３５年 的 城 镇 化 率 数 据 缺 失，６４．２％为

１９５０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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